
 

 

 

 

 

 

 

 

 

 

 

攜手扶弱基金 

良好作業指引 
 

 

 

 

 

 

 

 

 

 

 

 

社會福利署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目錄 

第一章 簡介及目的............................................................................................................ 1 

第二章 服務籌劃................................................................................................................ 1 

2.1 構思計劃書............................................................................................................ 1 

2.2 注入社會福利元素................................................................................................ 2 

2.3 人手編訂................................................................................................................ 2 

2.4 具延續性的服務成效............................................................................................ 3 

第三章 項目推展................................................................................................................ 3 

3.1 甄選受惠人士........................................................................................................ 3 

3.2 財務管理................................................................................................................ 4 

3.3 持續檢討服務量及成效........................................................................................ 4 

3.4 準時提交報告........................................................................................................ 4 

第四章 處理利益衝突........................................................................................................ 5 

4.1 申請審核期間........................................................................................................ 5 

4.2 申請獲批後............................................................................................................ 5 

4.3 利益衝突例子........................................................................................................ 6 

4.4 參考資料................................................................................................................ 6 

 

 



1 

第一章 簡介及目的 

本指引為社會福利署（社署）轄下的攜手扶弱基金（基金）的受資助機構（受款

人）和申請機構，就項目籌劃和推展方面提供良好作業的參考。本指引期望啟發

讀者以專業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態度設計福利服務項目、構思項目計劃書和提供優

質服務，以切合弱勢社群的福利需要，同時滿足公眾對於受款人的誠信、問責和

項目延續性的期望。 

 

第二章 服務籌劃 

2.1   構思計劃書 

申請機構可基於以下幾項要點，考慮有系統和有策略地構思服務計劃書—  

 

需求主導：準確地評估服務需要和預計目標受惠人士的數目，設計合理具效率的

服務計劃，為推展一個優質的項目奠定良好基石。 

 

用家為本：按個別服務使用者的需要和情況設計服務，促使他們達致自我增值、

個人成長、並為他們建立資產和網絡。 

 

善用優勢：善用申請機構本身具備的優勢，包括豐富的服務經驗、廣泛的專長和

人力資源（包括專業人員和義工）以及社區網絡，以接觸更多服務使用者和爭取

持份者的支持。 

 

成效為本：一份優質的計劃書應具備切實可行的成效目標，並設有有效機制評估

項目的服務成效。 

 

力求創新：透過引入全新服務手法、運用新科技、針對新的服務使用者群組或服

務需要，或於現有服務中加入增值元素，設計出一份具創新性的計劃書。 

 

擴展網絡：於籌劃及服務過程中擴展與其他界別和團體的網絡，讓服務惠及更多

潛在的受眾、更有助招募合適的服務對象，並在項目完結後繼續有適切服務提供

予有需要人士。 

 

申請機構設計服務項目時應避免— 

⚫ 項目不切合目標受惠人士的服務需要或特質（例如活動地點距離受惠人

士居所太遠）； 

⚫ 申請機構難以接觸或招募所訂定的目標受惠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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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受惠人士數目或活動數量太多，影響服務質素；或 

⚫ 選取缺乏效用的評估工具檢討項目成效。 

 

2.2   注入社會福利元素 

申請機構應按照目標受惠人士獨特的福利需要提供適切的服務，並循社會福利的

角度有效地評估項目的目標結果和成效。 

 

什麼是社會福利？ 

社會福利並不單是向服務使用者提供實際利益。廣義而言，社會福利具有促

使個人及群體提升快樂感和生活質素的元素，包括但不限於自我實現、自尊

和得到尊重、關係和網絡、情緒安穩、個人成長及進步、充權、社會參與、

家庭凝聚力等。社會福利亦包含促進平等機會，建立關愛社會，服務少數族

裔、殘疾人士、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等弱勢社群。 

 

社會福利服務能達致什麼成效？ 

提升個人及群體的快樂感和生活質素會達致多種無形的效益，如改善社交、

生涯規劃或親職技巧、擴展社交網絡、預防社會孤立、提升充權感或社會歸

屬感、紓緩親職壓力等。因此，申請機構務必訂定一套有效的評估機制，檢

視項目是否已經達成這些無形的目標結果和審視服務成效。 

 

申請機構於項目推展期間所提供的服務通常並非最終目標，而是達致令受惠人士

得到正面影響和轉變的方法和過程。 

 

個案討論 – 

⚫ 對於一個以鼓勵喪偶的獨居長者建立人際關係網絡、預防社會孤立為目

標的項目而言，健康檢查是否能夠有效評估他們的精神健康和切合他們

的情緒需要？ 

⚫ 項目可否加入更多服務元素，以切合他們的其他福利需要？ 

⚫ 人際網絡支援小組會不會是一個比健康檢查更適合目標受惠人士的福利

服務？ 

⚫ 出席率是一個有效的成效評估工具嗎？ 

 

2.3   人手編訂 

建議項目的預算開支應盡可能讓服務使用者直接受惠。因此，申請書建議聘請的

職員應為受惠人士提供直接服務。而為項目提供行政支援的後勤職員的人手支出，

則應於行政支援開支部分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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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須就建議人手支出提出充分理據，例如工作範圍、學歷及工作經驗要求、

工時，連同其他相關資料等，以供攜手扶弱基金秘書處考慮。一般而言，除非有

強力理據，人手支出的預算開支最高上限為整體項目預算總開支的百分之五十。

申請機構應提出合情合理和切實可行的資歷要求和薪金，以聘請合適的職員按照

申請書推展建議項目。 

 

什麼是「部分職位」？ 

如申請機構建議的崗位職務和工作量未足以支持聘請全職項目員工，基金未

必能夠接納有關申請。視乎個別情況，申請機構可考慮申請「部分職位」。 

 

例子 – 

申請機構可按照所建議的工作範圍和工作量，申請 0.5 名社會工作主任的人

手支出。 

 

2.4   具延續性的服務成效 

基金鼓勵申請機構於構思申請書時考慮如何在項目完結後延續服務的成效。申請

機構可預先計劃項目完結後的跟進服務，例如將有需要的受惠人士轉介至其他福

利機構繼續接受服務，或在機構的其他服務善用項目內購買的耐用物資和獲得的

實物捐贈，讓更多弱勢人士受惠。 

 

例子 – 

申請機構可計劃於項目完結後，將項目內為油畫班購買的畫筆、三腳畫架等

耐用物資用於機構其他繪畫活動中。而油彩、畫布等消耗品則無需再用。 

 

基金亦鼓勵申請機構與願意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商業機構建立策略伙伴關係。基

金會優先考慮具延續性，能有效建立團結和諧、充滿愛心社會的建議項目。 

 

第三章 項目推展 

3.1   甄選受惠人士 

基金致力支持扶助弱勢社群的社會福利項目。為確保資金用於扶助目標受惠人士，

受款人須按照獲批申請書內所註明的甄選條件，訂定一套評估、核實及記錄受惠

人士資格的機制以作出甄選，例如：按個別項目的情況，審核報名人士提交的證

明文件，或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進行初步評估等。 

 

受款人亦應將資源公平分配予潛在的受惠人士。一般而言，受款人應盡量提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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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予過往未曾接受服務的合資格人士，而不應容許服務使用者重複參與同類活動。

有關活動應盡量減少已受惠人士的重複參與。 

 

3.2   財務管理 

由於基金資助項目涉及公帑和商業捐贈，受款人須時刻以公平、具競爭性和高透

明度的原則進行採購和招聘項目職員。在採購產品或服務前，受款人應進行全面

的市場調查，並接納出價最低而又符合規格的報價單，確保公平和有效地運用資

金，並遵守獎券基金手冊內報價及招標的程序。 

 

受款人在動用基金撥款前，須全數使用獲批項目內所有來自商業機構的捐款以及

從獲批項目所得的其他收入（包括但不限於服務收費、籌得款項等，如適用）。受

款人亦應確保資金用得其所和合乎經濟效益。 

 

此外，受款人必須整齊及妥善地保存獲批項目的所有財務、招聘和其他相關紀錄

（包括但不限於活動出席紀錄、用作甄選受惠人士的初步評估結果、服務使用者

的意見等）。受款人須於社署要求時，例如實地視察項目進度或項目完結後進行

抽查時，提供有關紀錄以供查閱。 

 

3.3   持續檢討服務量及成效 

持續檢討對於推展一個成功的項目而言是非常重要。受款人應持續記錄和追縱項

目的服務量、檢討成效，並評估目標受惠人士的服務需要是否有變。如項目的服

務量和成效未能如期達標，受款人應盡早安排補救方案，避免無法完成獲批項目

的服務內容，確保基金撥款得以善用。 

 

一般而言，受款人須按照申請書內的獲批內容、年期和預算推展項目。惟假若受

款人於項目推展期間遇上或預料會遇上重大困難，而有機會令項目的成效受到負

面影響，受款人可徵詢秘書處，並於獲社署批准後修訂項目內容、年期或預算。

社署保留不批准修訂申請的權利。 

 

受款人應確保每一項開支均符合獲批申請書內的預算內容和金額。受款人不可以

將活動支出的預算調撥至項目的人手支出和行政支援開支，但可以按照申請結果

通知書內訂明的規定，在各項活動支出之間進行調撥。如有需要，受款人可就調

撥活動支出事宜徵詢秘書處。 

 

3.4   準時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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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款人須使用指定的報告範本，按時提交財政報告及終期檢討報告，亦須按指示

於不同時段提交進度報告。此外，獲批申請的福利機構須提供最少十張活動相片

（當中包括最少兩張能展示政府標誌、基金標誌或基金全名及計劃名稱的相片）

及/或一段最少 30秒長度的影片，以作基金宣傳及記錄之用。準時提交報告將有

助秘書處準確地了解項目進度和推展情況。如提交報告有所延誤，秘書處將難以

監察項目和向受款人提供適時的意見和協助。 

 

如項目涉及分期發放基金撥款，秘書處會以上述報告作為依據，評估項目是否已

按申請書如期推展及項目支出是否依從申請書所訂明的用途，從而決定是否發放

下一期撥款，及評估受款人的整體表現。 

 

第四章 處理利益衝突 

在基金的範疇內，如申請機構／受款人、其董事會成員或項目主要參與工作人員

可於擬議商業伙伴合作關係中獲取任何實際、潛在或可被視為有衝突的利益（包

括財務和其他個人利益，例子請見本指引第 4.3節），並有機會導致基金撥款被濫

用，均屬利益衝突。申請機構／受款人在任何時候都必須保持高度誠信，確保妥

善處理利益衝突，並向秘書處申報所有實際、潛在或可被視為有衝突的利益。 

 

4.1   申請審核期間 

在選擇商業伙伴時，申請機構應審視與擬議商業伙伴之間是否存在利益衝突。如

有，申請機構於遞交申請時必須作出申報、同時提交填妥的利益衝突聲明書表格，

披露一切有關詳情，並提出方法及安排以適當處理該利益衝突，例如限制作出申

報的董事會成員、項目主要參與工作人員或商業伙伴參與有關項目採購的討論。

秘書處會仔細審核有關申報，並適時邀請申請機構提供進一步資料作考慮，例如

申報有利益衝突的董事會成員、項目主要參與工作人員或商業伙伴在擬定基金申

請書和項目將來採購工作上的參與程度等。 

 

4.2   申請獲批後 

受款人應持續信守高度誠信標準。當受款人發現與商業伙伴之間有任何實際、潛

在或可被視為利益衝突的情況時，須即時向秘書處申報。 

 

為確保基金撥款用於申請書所訂明的用途，受款人應設立良好管治架構和有效的

內部監控機制，避免於財務管理及採購等容易衍生貪污風險的工作範疇中出現不

當行為。我們建議受款人採取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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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清晰的財務管理和採購的政策與程序； 

⚫ 定期進行內部抽查和審計，確保董事會成員和職員遵守有關政策、

程序和行為守則； 

⚫ 嚴格遵守基金的採購程序，並妥善保存所有採購和招聘紀錄以作查

閱及審查之用；及 

⚫ 與不同商業機構建立廣泛伙伴關係，避免倚賴單一供應商或其子公

司提供產品或服務報價。 

 

4.3   利益衝突例子 

⚫ 申請機構的董事會主席與商業伙伴的持有者為同一人。 

⚫ 申請機構與商業伙伴有業務往來。 

⚫ 申請機構的董事會成員或項目主要參與工作人員與商業伙伴的持有者或處

理捐贈事宜的職員有親戚關係。 

⚫ 申請機構、其董事會成員或項目主要參與工作人員與商業伙伴的持有者或處

理捐贈事宜的職員是私交友好或被公眾視為有密切關係。 

⚫ 商業伙伴所提供的服務或產品與建議項目的活動類近。 

⚫ 商業伙伴是建議項目的潛在服務提供者。 

 

4.4   參考資料 

如有興趣了解更多關於處理利益衝突和防貪的資訊，請瀏覽以下由廉政公署提供

的參考資料： 

「誠信．問責」－政府基金資助計劃受資助機構實務手冊 

 

非政府機構處理利益衝突要訣簡介 

 

https://cpas.icac.hk/UPloadImages/InfoFile/cate_43/2017/b725a7ed-5dd7-4a33-b13c-c68da84b43bf.pdf
https://cpas.icac.hk/UPloadImages/InfoFile/cate_43/2019/56683c07-2b89-4bf3-ab98-e250546e34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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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機構的管治及內部監控 

 

採購人員防貪培訓教材 

 

社會福利界非政府機構董事會成員及職員行為守則範本 (全文) 

 

 

https://cpas.icac.hk/UPloadImages/InfoFile/cate_43/2016/a8fc475c-de81-40d7-9b13-01dab2833228.pdf
https://cpas.icac.hk/UPloadImages/InfoFile/cate_43/2016/4a7be47a-32b0-4546-95a0-1ff1562a2fc0.pdf
https://cpas.icac.hk/UPloadImages/InfoFile/cate_43/2016/0eb383ad-8a0d-4c8f-b17b-22a02a90419c.pdf

